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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分立的公告 

 

 

 

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10

月 31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全资子公司分立的

议案》，具体详见公司同日于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披露的《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7）。 

一、分立概述 

根据公司未来发展及战略布局的需要，公司拟对全资子公司中植一客成都汽

车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植一客”）进行存续分立，中植一客继续存续，另派

生成立成都蜀康龙盛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（暂定名，以下简称“蜀康龙盛”，待

工商预核准）。本次分立主要为中植一客引入新能源领域的战略投资方做股权结

构优化准备，为后续业务发展提供保障。 

二、分立前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51011278268723XF 

法定代表人：孟光 

成立日期：2006 年 01 月 16 日 

注册资本：43870.75 万元人民币 

企业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四川省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（龙泉驿区）汽车城大道 111 号 

经营范围：纯电动客车、纯电动城市客车、纯电动厢式运输车、客车和客

车底盘的开发、设计、制造、销售、维修及与其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和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零部件、汽车配套件总成的销售；特种设备安装、维修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[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；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

（审批），不得开展经营活动]。 

中植一客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项  目 2023 年 9 月 30 日（未经审计） 2022 年 12 月 31 日（经审计） 

资产总额 75,289.82 137,644.32 

负债总额 97,292.29 159,650.65 

净资产 -22,002.47 -22,006.33 

项  目 2023 年 1-9 月（未经审计） 2022 年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1,098.41 94,934.90 

净利润 -598.81 -2,625.80 

注：2023 年 9 月 30 日净资产与年初净资产勾稽差异 602.67 万元系合并口径净资

产调整所致。 

三、分立方案 

（一）分立方式：公司以债权转股权对中植一客增资后，中植一客进行存

续分立，新分立出蜀康龙盛，原中植一客继续存续。 

（二）分立原则：分立的基本原则是新能源整车生产业务及其所必须的资

质、资产、负债和人员保留在存续公司，其他业务及资产、负债和人员分立到

蜀康龙盛；分立后存续公司与蜀康龙盛的股权结构及各股东的持股比例保持不

变。分立后两家公司的具体经营范围最终以工商变更登记范围为准。 

（三）分立后两家公司的注册资本及股本结构 

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（分立前） 注册资本（分立后） 持股比例 

中植一客 78,870.75 万元 34,717.62 万元 公司持股 100% 

蜀康龙盛 -- 44,153.13 万元 公司持股 100% 

注：中植一客此处分立前注册资本系债权转股权增资后的注册资本。 

（四）分立后财务分割情况 

公司拟定的分立基准日为 2023 年 10 月 31 日，以下为基于债权转股权增资

调整后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，若分立完成前相应资产、负债发生增减，

则按照分立方案进行调整，具体以实际签署的分立协议为准。 

 

 



单位：万元 

公司名称（分立前）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

中植一客 75,289.82  62,292.29 12,997.53 

公司名称（分立后） 总资产 比例 总负债 比例 净资产 比例 

中植一客 35,368.54 46.98% 28,718.15 46.10% 6,650.39 51.17% 

蜀康龙盛 39,921.28 53.02% 33,574.14 53.90% 6,347.14 48.83% 

合  计 75,289.82 100.00% 62,292.29 100.00% 12,997.53 100.00% 

（五）债权债务责任 

分立后的存续公司与新设公司按照分立方案分别确定各自的资产、负债承

接，并对分立前产生的债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六）相关授权事项 

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分立事项相关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。 

四、本次分立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分立的基本原则是新能源整车生产业务及其所必须的资产、负债和人

员保留在存续公司，其他业务及资产、负债和人员分立到蜀康龙盛，有利于公

司总体的产业布局、整合资源，提高公司资产利用率。本次分立不会对上市公

司合并报表产生影响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一日 


